
论地方综合年鉴服务业内容
框架设置

陈　 红　 刘伯伟∗①

摘　 要　 服务业是地方综合年鉴记述的重点内容,编纂好服务业内容对于提高地方

综合年鉴质量意义重大。 设置“服务业”内容框架,既要参照服务业的定义和《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GB / T 4754—2017),也要结合地方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特点。 通过

分析《天津年鉴(2021)》《南京年鉴(2021)》等 26 部地方综合年鉴服务业内容,可以

发现当前地方综合年鉴“服务业”内容框架设置仍存在概念不清、领属不当、编排混

乱、内容缺失、特色不突出等问题。 各地综合年鉴在记述服务业时应结合当地服务

业的发展现状,确立科学、准确、合理的框架结构,设置好类目、分目与条目,协调好

层级领属,突出展现各地服务业发展的新成绩、新动向、新理念,提升年鉴服务业内

容的文献价值,为当地经济发展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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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出台各项举措鼓励、支持

和培育服务业经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持续深化经济结构调整,不断优化升级产

业结构,服务业得到快速增长,逐步擎起国民经济的 “半壁江山”,成为支撑和拉动

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2012 年至 2021 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 244,856 亿元增长至

609,680亿元。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聚集性、接触性服务业受到较大影响,服
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至 46. 3% ,但仍稳居三次产业之首。 2021 年,服务业成为

三次产业中吸纳就业人员最多的产业。① 作为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生态情况的年度性资料文献,地方综合年鉴理应全面系统记述好国民经济的服务

业发展现状。 如何才能准确记述好服务业,这也成为年鉴编纂人员需要深入思考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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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课题。
笔者通过分析《天津年鉴(2021)》《南京年鉴(2021)》等 26 部地方综合年鉴①服务业

内容,以及服务业的框架设计、编排以及分布特点,发现这些年鉴在服务业内容框架设置

方面存在较大分歧。 年鉴的框架设置作为年鉴编纂工作的基础,是编纂好年鉴的重要前

提。 依据《中国年鉴精品工程实施方案(修订版)》,地方综合年鉴的框架要涵盖上一年度

内本行政区域(部门或行业)的基本情况,分类科学,层次清晰,领属得当,编排有序,体现

年度特点,突出地方特色,无明显缺项,各层次标题准确、规范、简洁,能够充分揭示所记述

内容的特点,不重复。 资料全面、系统、真实、准确,具有时代性、年度性和地方性(部门或

行业特色),具有为现实服务和存史的价值。② 因此,想要记述好服务业内容,需要设置一

个科学、准确、合理、富有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框架。

一、服务业概念梳理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对服务业的解释是:国民经济中在流通、生产生活、科学文

化教育、社会公共需要等领域提供各种劳务的部门或行业。③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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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 T 4754—2017)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服务业主要包括:F 批发和零售业,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H 住宿和餐饮业,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J 金融业,
K 房地产业,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P 教育,Q 卫生和社会工作,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S 公

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共计 14 个大类。① 其后,国家统计局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GB / T 4754—201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的指导意见》,印发《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和《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
将服务业划分为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生活性服务业是指满足居民最终消费需

求的服务活动,包括居民和家庭服务、健康服务、养老服务、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体育服

务、文化服务、居民零售和互联网销售服务、居民出行服务、住宿餐饮服务、教育培训服务、
居民住房服务、其他生活性服务 12 个大类。 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

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通用航空生产·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
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职业教育培训服

务、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 10 个大类。② 《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
关于服务业的记述分类有批发和零售业,运输、邮电和软件业,住宿、餐饮业和旅游,金融

业,房地产等。③ 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编纂出版的地方综合年鉴收录的服务业内容一般包

括行政区域内开展的商贸服务业、金融业、旅游业、房地产业、交通、邮政、信息业、商务服务

业、居民生活服务业等。
从以上服务业的概念分析来看,地方综合年鉴中要记载的“服务业”涵盖范围广泛,涉

及内容较多。 在考虑设置“服务业”内容框架时既要参照服务业的定义和《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GB / T 4754—2017),同时还要结合地方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特色,这样才能准确

记述当地服务业的发展情况。

二、26 部地方综合年鉴服务业内容框架设置存在的问题

从《天津年鉴(2021)》《南京年鉴(2021)》等 26 部地方综合年鉴服务业框架设置基本

情况来看,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人员对服务业的框架设置都高度重视,均利用较大篇幅记述

本地服务业的发展状况。 通过对 26 部地方综合年鉴服务业的类目、分目、次分目、条目数

量情况以及服务业类目在整体框架中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发现目前地方综合年鉴服务

业内容框架设置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存在概念不清晰、领属不当、编排混乱、内容缺失、
特色不突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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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6 部地方综合年鉴服务业类目、分目、次分目、条目数量一览表 单位:个

级别 年鉴名称 类目数量 分目数量 次分目数量 条目数量

省级、地市级

综合年鉴

《天津年鉴(2021)》 6 29 — 207

《南京年鉴(2021)》 7 42 3 275

《苏州年鉴(2021)》 5 28 3 136

《无锡年鉴(2021)》 4 16 18 130

《宿迁年鉴(2021)》 5 35 21 217

《扬州年鉴(2021)》 5 27 12 197

《盐城年鉴(2021)》 5 34 — 184

《泰州年鉴(2021)》 4 24 7 146

《连云港年鉴(2021)》 5 27 — 147

《南通年鉴(2021)》 5 31 — 163

《东莞年鉴(2021)》 6 24 4 161

《玉溪年鉴(2021)》 4 17 — 105

《临夏回族自治州年鉴(2021)》 4 27 — 144

县区级

综合年鉴

《钟楼年鉴(2021)》 1 6 — 37

《常州国家高新区 常州市新北区年

鉴(2021)》
3 11 34 114

《溧阳年鉴(2021)》 4 23 — 123

《天宁年鉴(2021)》 2 11 — 59

《金坛年鉴(2021)》 2 11 37 167

《武进年鉴(2021)》 3 22 — 109

《泰兴年鉴(2021)》 4 12 4 46

《高港年鉴(2021)》 1 12 5 56

《江都年鉴(2021)》 3 17 — 99

《海安年鉴(2021)》 4 21 — 63

《如皋年鉴(2021)》 1 11 10 70

《烟台经济开发区年鉴(2021)》 4 19 — 116

《环翠年鉴(2021)》 4 19 — 98

(一)框架设置不均匀

13 部省级、地市级综合年鉴“服务业”内容类目数量均超过 4 个,最多的是《南京年鉴

(2021)》,有 7 个;分目数量最多的是《南京年鉴(2021)》,有 42 个,最少的是《无锡年鉴

(2021)》,有 16 个;7 部年鉴设置次分目;条目数量最多 275 个,最少 105 个,条目数量

130 ~ 200 个的占比 76. 9% ,服务业的条目数量总和远远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13 部

县区级综合年鉴“服务业”内容类目数量较地市级综合年鉴少,《常州市钟楼年鉴(2021)》
《高港年鉴(2021)》《如皋年鉴(2021)》只设置 1 个类目,最多的设置 4 个类目;分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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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23 个,差异明显;5 部年鉴设置次分目,占比 38% ;条目数量最少 37 个,最多 167 个,差
异较大。

(二)概念不清,归属不当

商贸流通概念模糊。 商贸流通是指商品流通和为商品流通提供服务的产业,主要

包括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餐饮业、仓储业,并涉及交通运输业和贸易平台等,①其概念比

服务业要小。 但有的年鉴在“商贸流通”类目下设“中介服务业” “养老服务业” “典当

业”等分目,这些内容并不属于流通产业。 有的年鉴在“商贸·旅游”类目“商贸服务

业”分目下设“现代服务业”次分目,现代服务业概念比商贸服务业大,原本是从属关

系,如此设置实属本末倒置。 有的年鉴在“旅游业·餐饮业”类目“餐饮业”分目下设

“住宿和餐饮业”条目,餐饮业不能统领住宿和餐饮业态,条目内容超出“餐饮业”分目

的范畴。
金融业概念理解不清。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 / T 4754—2017),金融业划分

为货币金融服务(银行)、资金市场服务(证券、期货)、保险业、其他金融业 4 个部分,②可

见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期货、保险等。 有的年鉴将金融业与保险业并列设置为“金融·
保险”类目,是不合适的,错将从属关系作为并列关系。 有的年鉴在“金融业”类目下设

“金融监管”分目,金融业是经营金融商品的特殊行业,应当主要记述其业态的发展状况,
这种归属与经济学理论相悖。

房地产业归属处置不当。 房地产业是指以土地和建筑物为经营对象,从事城镇土地、
房屋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以及维修、装饰和服务的集多种经济活动为一体的综合性产

业,包括房产业和地产业 2 大类。 主要经营活动包括组织建房用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房屋

的营造、维修、更新、迁移等生产性活动,从事地皮、房屋的买卖、租赁、转让等流通性活动

及其管理工作。 26 部地方综合年鉴中,有 4 部设置“建筑业·房地产业”类目,但建筑业

属于第二产业,二者不应归为一类。 有 10 部年鉴在“城乡建设”类目下设“房地产业”分
目,占比 38. 46% 。 “城乡建设”类目主要记述的是城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管理相关

内容,“城乡建设”类目不能统领房地产业中的地皮、房屋的买卖、租赁、转让等流通性活动

及其管理工作。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也存在归属不当。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是指利用计算机、

通信网络等技术对信息进行生产、收集、处理、加工、存储、运输、检索和利用,并提供信息

服务的业务活动。③ 26 部地方综合年鉴中,15 部年鉴没有设置“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类目,有的年鉴将“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归属于“工业”类目,但其记述内容主要从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态的角度阐述,并没有记述软件开发和产业发展。 有的年鉴在“城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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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孙月卿、刘婧:《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研究———以政府行为为视角》,《中国商贸》2011 年第 32 期。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 / T 4754—2017),
2017 年 6 月 30 日。
吕佳:《软件技术服务行业“互联网重构企业发展”营销方案策划与研究》,《电子商务》2015 年第 2 期。



设”类目下设“邮政·电信·移动”分目,记述的内容都是围绕信息技术服务展开。 以上

两种设置均属于归属不当。

(三)框架编排顺序较为混乱

13 部省级、地市级综合年鉴基本上能做到将服务业相关内容集中编排,顺序基本上归

于第二产业(工业、制造业、建筑业)后,经济管理、城乡发展(城市建设)前;13 部县区级综

合年鉴类目设置相对而言较为杂乱,存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交互穿插,事业类目和产业

类目相互交叉的情况。 有的年鉴把“交通”类目设置在“农业”类目后;有的年鉴设置“枢
纽经济”类目“交通”分目,排在“经济管理”类目后,“农业”类目前;有的年鉴在“旅游”和
“金融”类目中间穿插“城区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公用事业”类目;有的年鉴

在“交通·邮政”“信息业”类目后设置“区域合作·扶贫开发”“开放型经济”“农业·农

村”“工业”类目,然后接着设置“建筑业·房地产业” “商贸流通业” “旅游业·餐饮业”
“金融业”类目等。 在“服务业”类目中穿插记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容易让读者引起歧

义;有的年鉴在“商贸服务业”类目下设“广告业·会计事务”“盐业经营”“烟草专卖”“供
销合作”“粮食流通”等分目,将“广告业·会计事务”分目靠前设置违背商贸服务业基本

内涵的排序规则;有的年鉴将“餐饮业”分目设置在“商贸服务业”类目末尾,没有突出住

宿餐饮服务在商贸服务业中的重要地位。

(四)重要内容单薄甚至缺失

选题站位不准。 缺失对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业及一些新兴服务业的记述,例
如,人力资源与职业教育培训服务业、家政服务业、居民出行服务业、养老服务业、律师服

务业、广告业、拍卖业、资产评估服务业、检验检测服务业等。 26 部地方综合年鉴中,近七

成的年鉴未记述上述内容,难以反映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选题文献价值不高。 突出表现在“金融业”类目,26 部地方综合年鉴中,近三分之二

的年鉴未记述证券期货等资本市场服务以及典当、融资担保、小额贷款公司等其他非银行

金融机构内容。 相反,却将“银行机构”“保险机构选介”升格为次分目,甚至是分目,导致

有的年鉴金融业内容虽多至 15 个分目、50 个条目,但这些占据大量篇幅的资料和内容,其
文献价值和存史价值却值得商榷。

旅游业内容缺失较多。 从旅游要素角度分类,旅游业态可分为食、住、行、游、购、
娱 6 大类;从旅游产品性质角度分类,旅游业态可分为观光、休闲、游乐、度假 4 大类。
部分年鉴“旅游业”类目按照旅游要素设置,只记述行和游,未记述食、住、购和娱;部分

年鉴按照旅游产品性质分类,只设置旅游产品供给、旅游管理与监督、旅游景点,未记

述游乐和度假等相关内容。 因此,不管是从哪个角度记述,均要做到尽量全面,不能有

遗漏。

(五)时代性、地域性特色不突出

2019 年 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服务业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智慧物流、服务外包、医养结合等新业态加快发展,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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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等新模式有序发展。① 此部分内容涉及的新兴业态是近几

年服务业发展的重点,26 部地方综合年鉴中只有 4 部设置“医养结合服务”条目,10 部收

录服务外包相关内容。 2020 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线下的餐饮、住宿、旅游等服务

业经营惨淡,取而代之的线上零售、线上教育、线上运动、线上娱乐、视频会议、远程办公等

运营模式发展迅速,驱动服务业数字化提速提质,以零接触服务等为特色的新业态、新模

式迅速占据市场。 例如,直播电商、云会议、信息服务等。 26 部地方综合年鉴中,仅有少数

年鉴在“服务业”相关类目的“综述”分目或“概况”条目中予以记述。

三、优化地方综合年鉴服务业内容框架

《中国年鉴精品工程实施方案(修订版)》对地方综合年鉴框架设计的总体要求是科

学、准确、合理、富有地方特色。 “科学”是指类目、分目、条目名称规范,分类标准统一,层
次分明,不能混乱并列关系或从属关系,不能交叉或重复。 “准确”要求类目、分目、条目名

称要正确科学。 “合理”是指资料完整连续、归属得当,符合事物的内在逻辑。② 应遵循

“事以类从”的分类原则,即按照资料内容性质进行分类。 同时,要考虑省级、地市级综合

年鉴与县区级综合年鉴之间由于服务业体量和发展水平不同,同一事物可记述的量不同,
年鉴框架会有较大差异,在设置年鉴服务业内容框架时要区别对待。 尤其是欠发达的县

区级地区,服务业业态不全,体量小,有的资料无法支撑为类目乃至分目。 因此,在设置服

务业内容框架时,应结合各地服务业发展实际情况。

(一)把握概念的准确性,凸显领属的科学性

体例反映一部年鉴的编纂水平和成书质量,它本身也是年鉴编纂出版质量高低的标

志。③ 年鉴编纂人员要准确把握服务业各门类的定义内涵,在充分把握概念的基础上,再
准确确定类目、分目、条目三级关系和归属,并进行合理排序。 深刻理解“商贸服务业”与
“商贸·服务业”的区别,前者主要指商贸流通,后者指商贸流通与服务业;合理处理“交
通、交通运输”与“邮政”的关系,交通和交通运输主要是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输服务,
邮政是专门经营寄递信件和包裹、发行报刊等业务的部门,邮政与交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可选取运输服务这一共同点设置“交通·邮政”复合型类目,也可将二者归入“商贸流

通”类目,设置为分目;正确处理“金融业”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区别和归属关系,金融监

管主要记述内容为监督和管理,建议归入“经济管理”类目,该设置可将金融业态与金融监

管分开阐述,更能体现领属的科学性;正确理解“房地产业”“建筑业”“城市建设”概念,房
地产业作为服务业内容,不建议与建筑业合并为复合型类目,也不建议归入城市建设,建
议单独设立类目。 应将服务业所有相关类目编排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设置在“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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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新时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2019 年 10 月 2 日。
陆瑞萍:《精品年鉴框架的建构》,《江苏地方志》2019 年第 5 期。
许家康:《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线装书局,2009 年,第 36 页。



“制造业”“建筑业”类目后、“基础设施”“科学技术”类目前,如果是重点产业也可以突出

其重要位置,排序设置在经济部类靠前位置。
(二)记述范围要做到全覆盖,提升年鉴的资料性

地方综合年鉴在设置服务业框架时,必须要统筹考虑到行政区域内服务业的所有方

面,做到全覆盖。 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 / T 4754—2017)中关于服务业的分类以

及当地政府出台的关于服务业发展方面的规范性文件,明确当地服务业发展重点。
关于目前省级、地市级综合年鉴的“商贸服务业”类目内容,应进一步拆分,将其中商

务服务业、居民生活服务业剥离,使商贸服务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贸流通类的服务业概

念。 服务业内容建议设置“商贸流通”“金融业”“旅游业”“房地产业”“商务服务业”“居
民生活服务业”“交通”“邮政”等类目。 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在“商贸流通”类目下设“批发

零售”“电子商务”“物流业” “粮食流通” “供销合作” “盐业” “烟草” “油煤气经营”等分

目,“商务服务业”类目下设“律师服务业”“广告业”“拍卖业”“公证服务业”“人力资源中

介服务业”“资产评估服务业”“汽车综合性能检测及船舶检验服务业”等分目,“居民生活

服务业”类目下设“住宿餐饮”“家政服务业”“养老服务业”“洗染”“美容美发” “摄影摄

像”等分目。 该设置需要编纂人员深入挖掘当地服务业业态,加强和商务、发展改革、工
信、住建等部门的沟通,主动与会计、房地产、律师、检验检测等社团和机构交流,尽可能搜

集服务业各行各业资料。
关于县区级综合年鉴服务业的记述内容尽可能涵盖本行政区域内涉及的所有服务

业。 在服务业内容的框架设置中应因地制宜,根据各地服务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可将服务

业内容中突出本地特色、重要地位的服务业类别单独设置类目记述,将其他服务业类别设

为一个类目,合并记述。 《海安年鉴(2021)》设置“金融业”类目,并下设“银行业” “保险

业”“证券业”“融资服务”等分目。① 如此,县区级综合年鉴也能做到服务业态记述范围

全覆盖,体现出年鉴的价值属性。
(三)把握时代脉搏,体现年鉴的时代特点、地域特性

根据《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要求,年鉴框架分类参照相

关分类标准,体现社会实际分工,突出本行政区域地情特点,避免照搬照抄。② 设计服务

业内容框架时应当体现地方经济发展特色和产业布局,突出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 因此,
将具有城市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分目升格为类目、条目升格为分目。 例如,《扬州年鉴

(2021)》为突出大运河地域特色,在“旅游业”类目下设“世界遗产运河景观带建设”分

目。③ 资料内容较少的,建议充分发挥单一性条目在体现特色方面的重要作用。 例如,
《南通年鉴(2021)》 “商贸服务业”类目“住宿餐饮业”分目下设“住宿餐业贡献率提升”
“住宿餐饮企业质态”等条目,“电子商务”分目下设“农村电子商务”等条目,“金融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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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年鉴编纂委员会编:《海安年鉴(2021)》,第 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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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分目下设“小额贷款公司”等条目。①
年鉴编纂人员还应时刻关注本地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每年及时跟进调整服

务业内容框架设置,如实记录本地服务业发展的最新动态。 2022 年 6 月 29 日,文化和

旅游部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提出推动云演播、微旅游、露营游等新业态、新模式

加速发展的要求。 这些新业态和新模式是服务业发展的趋势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地方

综合年鉴在调整服务业内容框架时应及时关注新业态和新模式在当地的发展实际,及
时跟进设置相关篇目。

四、结　 语

随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一轮

技术革命不断升级,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加快释放,我国服务业发展将迎来更大市场和更

多机遇,编纂好服务业内容对于提高地方综合年鉴质量具有重大意义。 笔者重点讨论了

地方综合年鉴服务业内容框架设置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在设置服务业框架时,应结合

各地服务业发展实际情况,准确把握好概念,安排好记述范围与结构形式,突出时代特色、
地方特色。 在实际工作中,年鉴编纂人员要坚持精品意识,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编辑

水平,保持对社会发展的高度敏锐性,紧盯当地服务业发展现状,科学设置服务业内容框

架。 在设置服务业内容框架时,既要突出服务业的重要性,也要与整部年鉴的框架设置原

则保持一致;既要考虑相关类目设置时概念的准确性,也要确保组稿工作的可行性;既要

保证相关类目内容资料的完整性,也要保证服务业资料的全面性;既要把握时代脉搏,突
出时代性,也要重点突出地域性,确保真实反映地方服务业发展最新成果;既要与供稿部

门保持密切联系,也要深入各行各业的行业协会掌握最新动态。 及时跟进和分析服务业

转型和升级,确保将服务业最新变化充实到框架中,把服务业的最新发展记述到分目和条

目中去。 只有不断充实完善服务业内容的框架设置,更好地突出年鉴的科学性、资料性、
时代性、地域性,才能将年鉴打造成客观反映服务业真实发展的资料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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